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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城市居民向农民购买乡下私宅而引发的房

屋买卖纠纷案，一审判决原告于某与被告诸某的买卖协议无

效，同时判令被告将房屋返还给原告，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

３７５０元，原告返还被告房款１０万元。 原告于某系城郊

某村农民，其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村里建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

房，该房屋的宅基地所有权属于村委会。被告诸某系城镇定

量户口人员。２００１年８月，于某得知诸某欲购房屋的信

息后，请黄某作介绍人，向诸某售房，并给付了黄某中介费

。同月２５日，于某与诸某达成了购房协议书一份。该协议

约定原告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房等卖给被告，价款１８万元

；房屋的产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由原告负责办理，被告

预交房款１０万元，余款８万元在两证交付后付清。该协议

签订后，原告将房屋交给了被告，被告也实际给付了原告１

０万元，并住进了该房屋。后因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地产管理

部门拒绝办证，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其与被告诸某签订

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，并责令各自返还财产。 法院审理后认

为，原告于某与被告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国家法

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应确认买卖协议无效，遂作出了前述判决

。 点评： 就一般意义而言，当事人出售自己所有的财产并无

法律上的障碍。但房产的出售却有其特殊性，所以要考虑与

土地权属相关的法律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第六十三条规定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、



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。本案中的土地权属转让实质

上是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的非农业建设转让，因而

为土管法第六十三条所禁止。１９９９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在

《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》中对此作了

更明确的规定。该通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农民的住宅不

得向城市居民出售，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

建住宅，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

用证和房产证。”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

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

的合同无效；合同无效后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，应当予以

返还；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，应当折价补偿；有过

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，双方都有过错的

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本案中，原、被告的房屋买卖

合同明显违反了土管法这一基本法律的强制性规定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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